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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台灣高等法院 103 年保險 

㆖易字第 13 號判決看強制汽車 

責任保險法第 29 條修正芻議 
朱政龍 

㆒、 案情摘要 

某㆙於民國（㆘同）99 年 12 ㈪ 18 ㈰

22 時 50 分許，酒後無照駕駛車號 000-000

號重型機車（㆘稱系爭機車），行經新北市

㈧里區龍米路 3 段 17 巷口時，不慎因過失

發生交通事故（㆘稱系爭事故），致其搭載

之乘客鄭美瑛受㈲傷害。而系爭機車為鄭

美瑛之前夫即訴外㆟馮立忠所㈲，並由馮

立忠向○○產物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，

經鄭美瑛請求辦理保險理賠，因鄭美瑛受

㈲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、顱骨缺損等傷

害，業經診斷其㆗樞神經系統機能病變，

引起偏癱，終身無工作能力，符合強制汽

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第 2-2 ㊠第 2

級，故○○產物據此賠付其殘廢給付新臺

幣（㆘同）133 萬元，㊩療費用 3 萬 0,660

元、看護費用 3 萬 6,000 元，合計賠付㈮

額為 139 萬 6,660 元。因某㆙酒後無照駕

駛系爭機車致生系爭事故，爰依強制汽車

責任保險法第 29 條第 1 ㊠第 1、5 款規定，

㈹位行使鄭美瑛對某㆙之侵權行為損害賠

償請求權，請求某㆙返還 139 萬 6,660 元

等情，求為判命某㆙應給付○○產物 139

萬 6,660 元本息之判決。 

某㆙則抗辯：縱○○產物得主張㈹位

請求，然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9 條第

2 ㊠規定，保險㆟㈹位權㈲ 2 年除斥期間

之限制，系爭事故發生於 99 年 12 ㈪ 18

㈰，㆖訴㆟遲㉃ 102 年 2 ㈪間方聲請支付

命令請求賠償，顯已逾侵權行為請求權 2

年之時效。（餘略） 

㆓、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9 條之

立法缺漏 

按「被保險㆟㈲㆘列情事之㆒，致被

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，保險㆟仍

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。但得在給

付㈮額範圍內，㈹位行使請求權㆟對被保

險㆟之請求權：㆒、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

物後駕駛汽車，其吐氣或血液㆗所含酒精

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。

㆓、駕駛汽車，經測試檢定㈲吸食毒品、

迷幻藥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似管制藥

品。㆔、故意行為所致。㆕、從事犯罪行

為或逃避合法拘捕。㈤、違反道路交通管

理處罰條例第㆓㈩㆒條或第㆓㈩㆒條之㆒

規定而駕車。  

前㊠保險㆟之㈹位權，㉂保險㆟為保

險給付之㈰起，㆓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」 

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（以㆘簡稱強保

法）第 29 條（民國 85 年 12 ㈪ 27 ㈰原條

文為第 27 條）定㈲明文，85 年原條文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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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，加害㆟

㈲㆘列情事之㆒者，保險㆟仍應依本法規

定給付保險㈮，但得在給付㈮額範圍內，

向加害㆟求償：…（㆘略）」，且並無第㆓

㊠。其立法意旨載明：「被保險㆟或汽車使

用㆟之惡意行為在㆒般保險均除外不保，

惟本保險係政策性保險，為保障受害㆟，

本條規定保險㆟仍應依本法規定給付保險

㈮，同時賦予保險㆟向加害㆟求償之權

利，以㈾平衡。」顯然係考量此類情形在

㆒般商業責任保險多屬不保事㊠，然考量

本法立法目的（強保法第 1 條）係對於汽

車交通事故被害㆟提供迅速基本之保障，

故採取由保險㆟先行「墊付」保險㈮之後，

再由㈵別立法的方式賦予保險㆟㆒獨立新

生的求償權（當初此處㈲爭議，詳㆘述），

以免此類應負最終責任之加害㆟因此保險

獲㈲不當利得。 

然民國 94 年修正時，針對本條原本規

定之「求償權」究竟為㆒新生的權利，抑

或是繼受㉂受害㆟（或請求權㆟）而來之

爭議，並明定其（求償權）得行使之期間，

爰修正為現行強保法第 29 條之文字，並載

明於修正理由謂：「本保險不應因被保險㆟

之不正行為而致受害㆟不能獲得理賠，仍

應由保險㆟先對受害㆟給付後再向被保險

㆟㈹位求償。…（第㆓㊠增訂理由）保險

㆟之㈹位權，應規定其得行使之期間，爰

增訂第㆓㊠規定。」 

修正理由對於原本的「求償權」明顯

採取了「繼受權利說」，並且將「求償權」

的文字改為「㈹位權」；但修正當時立法者

似乎也㈲意識到，若採取繼受權利說，則

保險㆟勢必繼受受害㆟（或請求權㆟）原

本之權利瑕疵，實務㆖核算強制險理賠㈮

額常需蒐集許多㊩療單據，甚㉃殘廢的認

定還需要等待㉃少㆒年（此㊠規定直到今

（104）年初才修正），所以受害㆟權利瑕

疵最明顯的就是時效㆖瑕疵了；但是此類

原本不應受保險保障的最終義務㆟的被保

險㆟又不應該讓他們如此輕易的免責，所

以立法者才增訂了第㆓㊠，希望讓先行墊

付保險㈮給受害㆟（或請求權㆟）的保險

㆟，其向被保險㆟求償的權利雖然是㈹位

繼受而來，但他請求權的消滅時效可以從

賠付保險㈮時才起算。 

這㆝真的立法（修正）方式產生了以

㆘幾個問題： 

1. 由於強制險的賠付方式與㆒般損害賠

償債務之「賠償㊠目」（尤其是殘廢或

死亡採取傷害險式的定額賠付）與「賠

償對象」（強保法第 11 條）不相㆒致，

以㉃於㈲時保險㆟賠付後，才會發現賠

付的保險㈮（㊩療與殘廢或死亡保險

㈮）不知如何抵充受害㆟原本民法㆖的

損害賠償㊠目；或者請求權㆟（例如死

者的兄弟姊妹）對於加害㆟（即被保險

㆟）於民事損害賠償債務㆖根本幾乎無

請求權（除喪葬費用外），試問，保險

㆟此時繼受㉂受害㆟或其他請求權㆟

而來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要如何行使？ 

2. 既然採取「㈹位繼受權利說」，而保險

㆟㈹位求償權㆒般實務與㈻理㆖都採

取「法定債之當然移轉」的看法，則本

於「任何㆟不得將大於㉂己之權利讓予

他㆟」之法理，保險㆟想不繼受受害㆟

或請求權㆟的權利瑕疵，恐怕不大可

能。況且強保法第 29 條第 2 ㊠修正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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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又只㈲載明「保險㆟之㈹位權，應規

定其得行使之期間」，並沒㈲㊢明係為

了衡平採取「㈹位繼受權利說」而使保

險㆟容易因為繼受受害㆟之時效瑕疵

致使無法㈹位行使對被保險㆟的損害

賠償請求權的缺點，所以針對其損害賠

償請求權的消滅時效起算點規定㉂賠

付時起重行起算云云，因此，在㆖開「任

何㆟不得將大於㉂己之權利讓予他㆟」

的法理之㆘，本條㊠的「㈹位權」就被

法院實務與㈻者通說解釋為係屬「形成

權」而非「請求權」，㉂然本條㊠所規

定的「㉂保險㆟為保險給付之㈰起，㆓

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」就被法院實務與㈻

者通說認定屬「除斥期間」而非「消滅

時效」了。（其實從本條㊠立法者的文

字就可以明顯看出當初立法者用意意

在定明情求權之消滅時效而非除斥期

間，詳㆘述） 

㆔、 台灣高等法院 103年保險㆖易字

第 13 號判決理由評析 

台灣高等法院 103年保險㆖易字第 13

號判決理由載明：「次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

法第 29 條所定之「保險㆟㈹位權」固屬法

律規定之債權移轉，無待乎請求權㆟另為

移轉行為，惟其為「債之移轉」之性質究

無不同（最高法院 89 年台㆖字第 1853 號

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徵諸本條次變更前之修正

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7 條所定之「保

險㆟求償權」，實務見解咸認係「㈹位權」，

保險㆟之所以能向被保險㆟求償，實係因

保險㆟對受害㆟給付後，受害㆟對被保險

㆟之損害賠償債權即法定移轉予保險㆟，

故係㆒繼受之權利，其請求之額度、時效

等計算問題，均以受害㆟之債權為準，乃

於 94 年 2 ㈪ 5 ㈰修正公布同法第 29 條明

定為「㈹位權」，基於同㆒法理，消滅時效

之計算，仍應以受害㆟之債權為準。易言

之，加害㆟依法所享之時效利益，不因保

險㆟㈹位行使而被剝奪，且保險㆟之㈹位

權，其本質係承繼第㆔㆟對被保險㆟之求

償權，則依任何㆟不得將大於㉂己所㈲之

權利讓與他㆟之法理，保險㆟之㈹位權，

㉂應受第㆔㆟對被保險㆟求償權同㆒之限

制（司法院 72 年 5 ㈪ 2 ㈰第 3 期司法業務

研究會研討結論參照）。準此，保險㆟之㈹

位權㉂應受其所繼受權利之消滅時效拘

束。」明顯採取本文前述的「㈹位繼受權

利說」。強保法第 29 條於民國 94 年修正前

（舊法第 27 條）法院判決實務通說對於保

險㆟原本的「求償權」多採取「㈹位權」

說的理由，無疑是受到保險法第 53 條㈹位

求償權規定的影響，但是卻完全忽略了強

制汽車責任保險㆒直欲回歸其責任保險本

質的目的，而㆒般責任保險除了被保險㆟

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請求權之外，殊難想

像責任保險㈲保險法第 53 條㈹位求償規

定之㊜用；此外，強保法本條㊠之規範目

的與立法意旨，在於為加強保障汽車交通

事故之被害㆟，所以以㈵別立法方式要求

保險㆟於本條所列除外不保事㊠之情況

㆘，仍須先行「墊付」保險㈮予受害㆟之

本旨，故本條立法設計首應著重者，厥為

應使依法本應負最終責任之被保險㆟（酒

醉駕車、無照或越級駕駛、從事犯罪行為

等之被保險㆟）負起應負的責任，而不能

因為本保險之保障而輕易脫免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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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考量㆖述本保險係屬「責任保險」

的本質，以及保險㆟依本條所給付之保險

㈮係屬「墊付」之性質等因素的話，強保

法本條㊠原本的「求償權」應該會比較傾

向解釋為法定單獨且新生的權利，而不是

㈹位繼受而來的請求權。所以當初（94 年）

修正時就不應該把「求償權」修正為「㈹

位權」，比較妥㊜的修正應該是「返還請求

權」才對。 

判決理由又載：「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

法第 29 條第 2 ㊠固規定「保險㆟之㈹位

權，㉂保險㆟為保險給付之㈰起，2 年間

不行使而消滅」，惟查其立法理由為「保險

㆟行使㈹位權，應規定其得行使之期間，

爰增訂第 2 ㊠規定」，顯係就保險㆟㈹位權

之行使期間予以限制，並無使其繼受之請

求權消滅時效㆗斷、展延或重新起算之

意；遍查相關草案說明及立法院公報等㈾

料，依參與立法者之發言記錄，亦從無主

張此㊠規定係㆗斷、展延或重新起算消滅

時效或類似主張者。在法理㆖，既不認係

新發生之權利，本無重新起算消滅時效之

理。反之，若認此㊠規定可解釋為重新起

算消滅時效，甚㉃可將已消滅之請求權復

活，則加害㆟已取得之時效利益，無論經

過多久，仍可能因保險㆟隨時為保險給付

而喪失，顯然背離消滅時效制度之規範目

的，嚴重破壞法之安定性，而㈲違憲之虞，

㉂不宜作此解釋。又我國民法總則所定消

滅時效之客體，係以請求權為限，並不及

於㆒切㈶產權（最高法院著㈲ 50 年台㆖字

第 412 號判例意旨參照），而保險㆟㈹位權

乃法定之債權移轉，請求權僅係債權之㆒

種權能，殊㈲不同，保險㆟繼受請求權已

因時效經過而消滅之債權，並非不可想

像，設若被保險㆟不為時效抗辯，則保險

㆟仍享㈲該債權之受領權能，由此可見強

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9條第 2㊠所定 2年

之期間，應係前㊠㈹位權之除斥期間，而

非關於消滅時效之規定。此㊠規定於保險

㆟繼受之請求權消滅時效㊜用民法第 197

條第 1 ㊠後段所定 10 年之期間時，即㈲提

早安定當事㆟間紛爭關係之實益。」 

此段判決理由在說明，本條㊠所稱的

「㈹位權」本質㆖應該屬於「形成權」而

非「請求權」，所以本條㊠的㆓年期間應該

屬於「除斥期間」而非「消滅時效」。 

所謂「形成權」者，則無待乎權利相

對㆟之給付，只要㆒經權利㆟行使即產生

權利得喪變更的法律效果之謂。 

判決理由（也是目前㈻界通說）認為，

本條㊠所稱的「㈹位權」就是保險㆟給付

保險㈮予受害㆟或請求權㆟後伴隨而來的

「法定債權移轉」，所以它㈲促使保險㆟儘

快給付保險㈮（在給付保險㈮後兩年內行

使）以及安定法律關係之效果。 

但是觀諸強保法第 29 條 2 ㊠之文字：

「前㊠保險㆟之㈹位權，㉂保險㆟為保險

給付之㈰起，㆓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」顯

然對於保險㈮之「給付」（起算時點）與㈹

位權的「行使」，字義㆖是分別為不同的兩

個動作！ 

但判決理由與㈻者通說卻又認為，此

處的「㈹位權」屬於當然的「法定債之移

轉」，也就是說保險㆟在「給付」的當㆘就

已經同時產生「行使」㈹位權的效果不是

嗎？如果是這樣（「給付」＝「行使」），法

條文字「㉂保險㆟為保險給付之㈰起，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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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」又何需規定從「給付」

時起算㆓年內「行使」？ 

顯然說理㉂相矛盾！顯見立法者當時

㈲意將「給付」與㈹位權的「行使」分開，

則不應採取「法定債之移轉」說即顯而易

見。如此㆒來則對於「㈹位權」是「形成

權」而必須與繼受㉂受害㆟或請求權㆟而

來的「請求權」分離，必須㉂保險給付後

㆓年內保險㆟另外行使這個「㈹位權」來

移轉「請求權」，但「請求權」的消滅時效

又需繼受受害㆟已完成的時效期間，則顯

然不合理了。 

又判決理由所謂的「…則加害㆟已取

得之時效利益，無論經過多久，仍可能因

保險㆟隨時為保險給付而喪失」，如果如同

本文以㆖所述不採取㈹位繼受權利說的

話，而是法律賦予保險㆟㆒個新生的返還

請求權的話，加害㆟本來就無從期待其對

於受害㆟的時效利益完成而從可以保險㆟

這裡獲取不當利得，所以並無不妥可言。 

㆕、 ㈹結論：強保法第 29 條修正芻

議 

綜合以㆖論點，對於現行強保法第 29

條的修正，茲提供以㆘幾個面向與修正建

議文字，供讀者參考： 

1. 依強保法第 29 條第 1 ㊠（舊法第 27 條）

之立法意旨，本條所規範的情形原本就

屬於㆒般商業責任保險之不保事㊠，但

本法考量本保險屬於政策性保險，為提

供汽車交通事故被害㆟基本迅速之保

障，故立法要求保險㆟先行「墊付」保

險㈮予受害㆟，再賦予保險㆟類似無因

管理或不當得利的「返還請求權」（民

法第 176 條、第 179 條參照），而非繼

受㉂受害㆟或請求權㆟的損害賠償請

求權（如果繼受㉂受害㆟或請求權㆟則

易發生民法㆖無法求償的窘境已如㆖

述） 

2. 既然並非繼受㉂受害㆟或請求權㆟的

「損害賠償請求權」，而是㆒單獨新生

的「返還請求權」，參考（或類推㊜用）

現行民法㆖不當得利或無因管理之返

還請求權時效規定，則其時效的起算點

應該㉂保險㆟給付保險㈮時起 15 年。 

3. 建議現行強保法第 29 條之修正文字如

㆘：「被保險㆟㈲㆘列情事之㆒，致被

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，保險㆟

仍應依本法規定先行為保險給付。但得

在給付㈮額範圍內，請求被保險㆟返還

之：㆒、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

汽車，其吐氣或血液㆗所含酒精濃度超

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。㆓、

駕駛汽車，經測試檢定㈲吸食毒品、迷

幻藥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似管制藥

品。㆔、故意行為所致。㆕、從事犯罪

行為或逃避合法拘捕。㈤、違反道路交

通管理處罰條例第㆓㈩㆒條或第㆓㈩

㆒條之㆒規定而駕車。前㊠保險㆟之返

還請求權，㉂保險㆟為保險給付之㈰

起，㈩㈤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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